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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戶政事務所戶政事務所戶政事務所戶政事務所 

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 

一、為加強為民服務，有效處理人民陳情案件，特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七十條第一項暨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規

定，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作業要點所稱人民陳情案件，係指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

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以書面或言

詞提出之具體陳情案件。 

三、人民陳情得以書面或言詞為之；書面包括電子郵件及傳真等在內。 

    前項書面應載明具體陳訴事項、姓名及聯絡方式，聯絡方式包括電

話、住址、傳真號碼或電子郵件位址等。 

四、人民陳情以言詞為之者，係指派業務承辦人專責處理，聆聽陳訴後

收受有關資料並製作「人民陳情案件言詞紀錄表」 (如附件)，載

明姓名、聯絡住址及電話等，並向陳情人朗讀或使閱覽，請其簽名

或蓋章確認後，送交總收發文人員收文。 

五、對於人民陳情案件，應本合法、合理、迅速、確實辦結原則，審慎

處理。 

六、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應將陳情之文件及相關資料附隨處理中之文

卷，依分層負責規定，逐級陳核後，視情形以公文、電子郵件或

其他方式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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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處理人民陳情案件，得視案情需要，通知陳情人面談、舉行聽證或

派員實地調查處理。 

八、答復人民陳情案件時，應針對案情內容敘明具體處理意見及法規依

據，以簡明、肯定之語句答復陳情人，並副知有關機關。 

九、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應予登記收文並以案管制，處理期限不得超過三

十日；其未能在規定期限內辦結者，應依分層負責簽請核准延長，

並將延長理由以書面告知陳情人。 

十、人民對依法得提起訴願、訴訟、請求國家賠償或其他法定程序之事

項提出陳情時，應告知陳情人，或逕移送主管機關並副知陳情人。 

十一、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分層負責權限規定，簽請

首長核准不予處理，但仍應予以登記，以利查考： 

（一）無具體內容、未具姓名或住址者。 

（二）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復後，仍一再陳情者。 

（三）經查證所留姓名、住址、聯絡電話或電子郵件位址為偽冒、

匿名虛報或不實者。 

（四）非陳情事項之主管機關，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已分向各主

管機關陳情者。 

 十二、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通知陳情人依原法定程序

辦理： 

（一）檢、警、調機關進行偵查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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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訴訟繫屬中或提起行政救濟者。 

（三）經判決或決定確定，或完成特定法定程序者。 

十三、人民陳情案件，應依下列作業規定確實辦理： 

（一）收到人民陳情案件，應加蓋「交付列管案件」戳記，承辦

人員應視情形會辦有關單位或機關，並依規定於處理期限

前，將處理情形登錄解除管制或改列自管。 

（二）對交付列管案件不得拒收，如非本機關權責者，應敘明理

由逕移主管機關辦理或依分層負責權限規定簽請機關首長

核准，退回移辦機關改分。 

（三）交付列管案件，如受法令、機密或政策性之限制而無法辦

理者，應敘明法令依據及無法辦理之理由婉復陳情人；其

內容複雜或涉及數機關者，主動邀請相關機關或陳情人共

同研商解決。 

（三）交付列管案件之處理期限，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不

得超過三十日；如案情複雜無法依限辦結者，應於期限屆

至前依分層負責權限規定簽請首長核准展延，並將延期之

理由函知陳情人副知移辦機關。對展期案件應繼續列管追

蹤確實查催，限期結案。 

（四）為加強交付列管案件處理時效，對逾期尚未答覆者，應即

予查催。如超過三十日尚未辦竣者，應主動查證並分析原

因，簽報機關首長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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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人民陳情案卷，應以「案」為單元建立檔案，並全程管制。 

十五、人民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依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實施檢舉

(陳情)人身分保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保密相關事宜。 

十六、本作業要點奉 主任核可後實施，如遇法令修改或不合時宜，得

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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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前鎮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前鎮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前鎮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前鎮區戶政事務所 
人民陳情案件言詞紀錄表 

陳 情 案 由 紀 
 
錄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
點 

高 雄 市 前 鎮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會 議 室 

紀錄人 
職
稱 

 
姓 
名 

 

陳 情 人 
姓 名 

身 分 證 
號 碼 

出 生
日 期 

性
別 電 話 戶 籍 地 址 

      

問 請教您的大名?          

  

答  
  

問 您至本所陳情為何事?需要戶政事務所幫您服務？ 
  

答  
  

問  
  

答  
  

問  
  

答  
  

問  
  

答  
  

問  
  

答  
  
以上言詞陳述，並經陳情人當面閱讀確認無訛後始簽名捺印。  
陳情人：              (簽名或蓋章)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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